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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4〕36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开展市级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控，形成有效的教育质量

反馈和改进机制，推动我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，根据

三亚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测项目方案，我院决定开展全市义务教育

质量监测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监测对象

我市 2024 年春季学期四、八年级学生。

二、监测内容

监测内容包括四、八年级的数学、体育与健康、心理健康三

个科目的学业质量及其相关影响因素。对照《义务教育质量评价

指南》和相关学科课程标准（或指导纲要）开发监测工具。学业

质量监测采用纸笔闭卷方式进行，相关影响因素监测采用问卷填

答方式进行。

数学主要监测学生掌握数学基础知识和思维方法情况、运算

能力、问题解决能力等；体育与健康主要监测学生身体形态、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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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、体能状况以及健康生活习惯等；心理健康主要监测学生情绪、

人际交往等发展状况以及常见的心理行为问题等。

三、监测时间安排

监测时间与场次安排如下：

日期 监测学科 测试时间

3 月 21 日

数学（闭卷）
四年级：08：00-09:10

八年级：08：00-09:30

数学问卷
四年级：09：20-10:05

八年级：09：40-10:10

体育与健康问卷
四年级：10：15-11:00

八年级：10：20-10:50

心理健康问卷
四年级：11：10-11:55

八年级：11：00-11:30

四、监测组织

（一）明确市、区、校监测工作的分工。各校的监测工作由

学校负责人（即主监）负责制定方案并做出具体的组织安排；区

教育局研训中心负责做好辖区内学校的监测管理和监督工作；市

教育研究培训院负责对区、校监测工作的过程指导和评价工作。

（二）市直属学校、育才生态区学校按 2023 年国家质量监

测的区域划分参加相应区域的质量监测工作。以学校为监测点，

班级为监测室，采取“单人单桌”的形式组织监测。

（三）做好参加监测学生的信息报送工作。3 月 15 日前，

由各区教育局研训中心汇总所辖学校（含直属学校和育才生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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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，以下同）的四、八年级的学生信息（所报人数应与市教育

局核定人数相符），发送到邮箱 tea@sanyaerti.com。学生信息表

见附件 1。

（四）做好监测工作人员的信息报送工作。每校按一个监测

室 2 人监考要求安排监测员，并报送 2 名保密员参加试卷押运、

保密工作。此外，每校安排 1 名巡视员参加工作，由各区负责统

筹安排在区内交叉巡视。上述人员信息和安排表由各区教育局研

训中心汇总后于 3 月 18 日前发送至邮箱 tea@sanyaerti.com。监

测工作人员信息表见附件 2。

（五）做好数学学科阅卷人员报送工作。本次监测的阅卷工

作由我院统一组织，为了更加科学、准确、快速地进行数据统计

分析，监测采取网上阅卷。阅卷人员为各学校四、八年级数学任

课教师，各区教育局研训中心在 3 月 18 日前把阅卷教师信息表

（见附件 3）发到邮箱 tea@sanyaerti.com。阅卷时间为 3 月 22

日一天，各主监要做好在校集中阅卷组织工作，按时保质完成阅

卷。

（六）做好质量监测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工作。为了确保监测

工作人员熟悉监测流程，按规定保质保量做好监测工作，我院定

于3月20日下午15:00—16:30在市教育研究培训院一楼召开质

量监测业务集中培训会，参加人员为各校主监；同时，各校当天

由主监召开质量监测业务培训会，参加人员为各校巡视员、监测

员和保密员，完成本校监测工作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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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质量监测工作。对标国家义务

教育质量监测工作要求，严格监测程序，严守监测纪律，严保监

测质量。各校选派参加质量监测工作的教师，要服从管理，做到

监测工作岗在人在，确保监测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各校要把监测工作与落实“双减”政策结合起来，不

得组织有悖于“双减”政策的校内补课、校外培训行为，不得组

织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“突击排课”“突击考试”，努力为

学生倡导轻松、愉悦、安全的监测环境。

（三）各单位要科学合理用好质量监测数据。监测工作结束

后，我院将完成监测报告撰写工作，并组织开展监测报告解读的

专题培训。各单位要用好质量监测数据，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，

推动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。

（四）本次监测工作涉及到的监测工具开发、监测材料制作、

监测结果分析等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市教育局负责。各校在质量

监测过程中产生的工作人员劳务费、资料费及其他相关费用，从

学校办公经费中支出，不得向学生及其家长收取任何费用。

附件：1.四八年级学生信息表

2.质量监测工作人员信息表

3.阅卷教师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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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4 年 3月 12 日印发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4 年 3 月 12 日

（联系人：朱允诚，联系电话：13016260047）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